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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3        证券简称：联创互联       公告编号：2019-048 

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洪国于 2018年 11月 28日提议：考虑到公司目

前资本公积金较为充足，公司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并保障公

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进行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以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增强股票流动性，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2018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拟以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8股。 

公司董事邵秀英、齐海莹、王蔚、胡安智均在提案人的提案前提下，即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并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做

出承诺：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实施的前提条件 

《公司章程》第 158条规定：“公司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1）公司当年未分配利润为正； 

（2）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且无重

大资金支出安排，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

润的 15%。 

在符合上述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应该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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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实施

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三、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调整情况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中显示，公司 2018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 207,144.31 万元。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953,787,104.88 元 ， 其 中 母 公 司 实 现 净 利 润

-1,362,913,258.08 元，未分配利润为-1,364,113,618.63 元，资本公积余额为

3,064,145,450.51元。 

鉴于本年度公司发生了商誉减值事项，导致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符合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预案提案人及做出承诺的相关董事

因该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不符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实施现金

分红的条件，不能满足做出前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前提条件，

因此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中现金分红部分无法继续实施，其他

保持不变。 

    经公司研究决定，对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进行调整,

调整情况如下： 

原预案 调整后预案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为：拟以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 元（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为：拟以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8股。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对公司报告期内资产收益率以及

投资者持股比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实施后，公

司总股本将增加，预计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将相应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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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需经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7日 


